
 

2022 年度永城市开展预算绩效工作情况 

 

2022 年，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省厅的大力支持和财政局党

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面实施扶

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河南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等文件精神，紧紧围绕“绩效目标、监控管理、绩效评价和重点

评价”四个主要环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一、建立制度、压实责任。根据省市文件要求，我市制定了《永

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永城市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永

财办〔2018〕78号）,指导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范开展。对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包括确定预期绩效目标、实施绩效跟踪监控、进行绩效

评价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内容；遵循“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分工

协作、相互配合”的原则，合理划分绩效管理管理科室和相关业务股

室的工作职责；组织指导协调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

管理的基础，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系统的前提，包括绩效内容、绩效

指标和绩效标准。2022年全市 83个部门整体绩效纳入绩效管理范围，

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投资约 219907 万元。绩效管理项目从一般公共

预算拓展到实现“四本预算”全覆盖。同时选取一批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范围大、资金数额高的重点民生项目纳入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



2022年我市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12个，涉及财政资金 17581

万元，评价结果总体较好。预算单位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科学、

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填写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财政及相关部

门审核通过后，项目绩效目标随同财政预算资金一起下达批复至预算

单位。 

三、建立绩效目标跟踪监控机制。项目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

关规定，围绕绩效目标，适时跟踪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

情况，及时掌握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项目实施进程和资金支出进度，

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绩效目标监控表》和项目执行情况报告；主管

部门和财政部门在部门监控的基础上，根据预算安排、绩效目标、资

金管理等工作要求，对重点支出项目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进行的绩效运行跟踪管理。 

四、及时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和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求

各预算单位在项目完工后，对项目开展自我评价，将实际取得的绩效

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如实自评，对未完成的目标要认真分析原因及

提出整改措施。


